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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卫计办发〔2016〕45 号 

 

关于 2016 年锡盟考点医师资格考试资格审核 

有关事宜的通知 

 

各旗县市区卫计委、盟直医疗卫生单位： 

根据《国家卫计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》相关要求及自

治区医学考试中心安排，现将我盟 2016 年医师资格考试资格审核

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现场报名时间及方式 

    我盟现场报名时间：4月 11 日-4 月 14 日，上午 8:30-12:00、

下午 14:30-17:30；采取方式：由旗县市区卫计委、委直医疗卫生

单位业务科负责人带领考生，按照全盟医师资格考试现场审核时

间安排表，在规定时间内到锡盟政务服务中心（锡林浩特市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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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顺达汽贸北）接受现场审核。 

二、审核程序 

（一）受理：旗县市区卫计委、委直医疗卫生单位医务科负责

人提交本地区、本单位考生花名册。 

   （二）考生提供材料，按照自治区卫计委医师资格考试领导小

组《关于做好医师资格考试资格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内卫计

医考组办字【2016】1 号）文件要求（详见附件 1），我盟今年采

取的是现场审核的方式，请告知考生按照文件要求提交相关材料，

另外考生递交的照片必须为报名上传时的同底照片。 

（三）学信查询：现场进行学信查询，打印学信表。 

（四）确认表打印：经现场审核人员再次核对考生网上报名信

息，确定无误后打印确认表。 

 (五)盟市初审：考生将报名材料交由盟卫计委审核人员进行

初审，合格后签字。 

（五）自治区复审：盟市初审合格，考生将报名材料交由自治

区审核人员进行复审，复审合格后签字。 

（六）交费，报名材料存档。 

三、其它 

（一）考生在审核现场应仔细核对、确认报名信息，签字确

认后的报名信息一律不得更改。若报名信息与审核后的事实不符，

一经核实，将按照《卫生部关于修订<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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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四条的通知》、《卫生部关于明确<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>

中参与有组织作弊情形的通知》、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印

发的《医师资格考试违规处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二）考生如有疑问，可通过电话进行咨询。考点联系人：

赵润还、董海凤，联系电话：0479-8242942。 

 附件 1、关于做好医师资格考试资格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    附件 2、2016 年全盟医师资格考试现场审核时间安排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锡林郭勒盟卫生计生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
